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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及实施办法(试行) 

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是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的重要基础，为了适应现代 OBE

教育理念，规范我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，结合工程教育认证要求，特制定交通工

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机制及实施办法(试行)。交通工程学院课程目标情况评

价机制如下： 

评价对象：已完成专业培养方案中某课程修读的本专业全体学生作为评价对象。 

评价人员：任课教师、教研室主任。 

评价周期：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的周期为 1 年，即每学年结束对已结束的课程

进行评价。 

评价内容：根据课程教学大纲中的课程目标与所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，对整个

班级及每个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评价。在课程考核结束后提交课程目标达成

情况评价报告，包括课程目标评价结果以及对教学方法、教学实施等教学环节中存在

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持续改进措施。 

评价依据/数据来源：课程目标的评价依据主要是课程考核资料，根据不同类型的

课程，评价数据来源分为以下几类： 

（1）课堂教学类课程：考试试卷、作业、实验报告、大作业(论文)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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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实践类（课程设计/集中实习）课程：设计书/实习报告、设计/实习成果、设

计/实习期间的表现、答辩/实习考核等。 

（3）综合性实践(毕业设计/论文)课程：毕业设计说明书/毕业论文、外文翻译、

毕业答辩资料（指导教师和评阅人评审表、毕业答辩提问录）等。 

数据收集：由任课教师在课程结束后提供详实的过程考核、期末考试等考核成绩

单，学院教学秘书负责收集整理需要评价的所有课程试卷、课程设计/集中实习报告、

毕业设计(论文)说明书等文档资料。 

交通工程学院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方法如下： 

课程目标评价以课程考核资料作为评价依据，辅以相应的课程支撑权重，对课程

目标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的达成情况进行评价。具体评价方法如下： 

评价方法：根据课程作业、实验报告、期末试卷、课程设计书、实习报告、毕业

设计(论文)等对应的课程目标指标点得分计算达成评价值。 

课程目标达成评价值=
支撑该课程目标的相关考核环节得分之和

该课程目标总分
  

课程目标达成标准：经毕业要求评价工作组讨论商议，将所有课程目标达成的合

格标准确定为 0.65，评价结果大于等于 0.65，即为达成合格。 

评价结果及反馈：任课教师认真分析评价结果，并撰写课程目标达成情况评价报

告，教研室主任审核，在教研室教研活动会议上进行反馈，应用于课程教学环节的持

续改进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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